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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二題：在港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  

 

201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劉慧卿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現時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審批企業的上市申請，並沒有對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列出任何要求。有一間去年在港上市的公司，在上市前有報道指其在日本的分

公司曾涉嫌縱容性別歧視和性騷擾事件，以及無理解僱。另一方面，去年一月刊

憲的《公司條例草案》的擬議條文中，規定公司須於其業務審視中載有若干環境、

社會及管治事項（例如其環境政策及表現、其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的情況、公司

與其僱員、顧客及供應商的主要關係，以及其他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事宜），而

港交所就此亦計劃發出《環境、社會及管治匯報指引》（《指引》）。就此，行

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有何措施推動上市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包括遵守勞工待遇、婦

女權益、人權及環境保護的國際標準下的要求）； 

 

（二） 是否知悉，港交所有否規管在港上市的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就

申請初次公開招股上市的企業作出相關審查）；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及 

 

（三） 鑑於港交所表示其長遠目標是把《指引》中的匯報規定由建議最佳常規

升級為「不遵守則須解釋」的要求，是否知悉港交所落實這項目標的時間表為何？ 

 

答覆： 

 

主席： 

 

  我對問題的三部分回覆如下： 

 

（一）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正積極逐步建立上市公司披露其有關環境、社會

及管治事宜的長遠文化。首先，港交所致力提高上市公司對匯報上述事宜的意識，

並介紹匯報的方法和理由。為此，港交所在二零一一年五月至七月期間以上市公

司為對象，贊助了五場為期半天的免費講座及 10 場全日免費工作坊。接着，港交

所會把匯報所需步驟的培訓材料及參考資料，登載在其網站，為上市公司展開匯

報工作提供實用的支援。 

 



  港交所現正就《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的擬稿進行諮詢。該《指引》

旨在提供簡單易用的參考，協助上市公司進行環境、社會及管治匯報，涵蓋工作

環境質素、環境保護、營運慣例及社區參與。諮詢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九日完

結。 

 

  另一方面，現正由立法會審議的《公司條例草案》引進了一項新規定，要求

公眾公司及相對較大型的私人公司擬備具分析性和前瞻性的業務審視，作為董事

報告的一部分。其中，業務審視會涵蓋公司的環境政策及表現，並說明公司與其

僱員、顧客、供應商和其他人士的重要關係。這項規定將有助提倡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期望條例草案能於本屆立法會內能早日獲得通過。 

 

（二）一般而言，港交所對上市公司及首次公開招股申請人就有關企業社會責任

方面的要求，與其他主要市場的做法一致，涵蓋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 

 

  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上市規則》建議上市公司在年報的「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章節中披露與下述各項有關資訊：業務風險；環境政策；有關社區、社會、道德

及名聲事宜的政策及表現；與員工、顧客、供應商及其他人士的重要關係等。 

 

  就首次公開招股申請人而言，根據《公司條例》，招股章程須載有投資者對

申請人業務及前景作出有根據的評估所須的資料。根據《上市規則》，招股章程

亦須披露首次公開招股申請人有否嚴重違反任何法律及規例，以及任何對投資者

評估申請人業務及前景有重大影響的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此外，如上市申請

人是礦業公司，則須在其上市文件中提供以下資料：因環境、社會及健康安全問

題引起的風險；非政府組織對礦產及╱或勘探項目的持續性的影響；為以持續發

展方式補救、復修以至關閉及遷拆設施所需的資金計劃；項目或產業的環境責任；

及任何與正進行勘探或採礦的土地有關的申索，包括任何家族或當地人提出的申

索。 

 

（三）有關將《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有關責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

的級別的建議，港交所將於實施《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後評估有關事宜，

並會根據市場意見及進展，進一步就披露內容及責任程度諮詢市場。  

完 


